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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嘱托争出彩

本报讯（记者 王利辉 通讯员 魏
新）10 月 11 日上午，由河南省农业农村
厅主办、上海相关部门支持的河南省优
质特色农产品（上海）展览会在上海市
农业展览馆开幕。

许昌市共有 9 家企业受邀到上海参
会。展览会上，5 家上海公司分别与我
市的河南省盛田农业有限公司、许昌优
加粮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等企业签订
了豫沪农业合作产销对接协议，在更高
起点推进豫沪农业领域深度合作。

河南省优质特色农产品（上海）展
览会旨在进一步深化豫沪农业领域合
作，通过品牌宣传、产销对接、项目合作
等 方 式 ，为 豫 沪 农 业 领 域 合 作 搭 建 平
台、建立机制。

展览会上，河南卓宇蜂业有限公司
用 最 具 特 色 的 卓 宇 云 蜜 、长 葛 枣 花 蜂
蜜、长葛蜂胶等 30 多类产品给上海市民
带来甜蜜享受。

河南世纪香食用菌开发有限公司
带来了食用菌干品及罐头系列、白灵菇
系列等近 10 个系列 40 多类产品，给消

费者追求高品质生活带来便捷。
许昌优加粮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主打即食谷物粉类、花茶类和杂粮类特
色农产品。其中，即食谷物粉类产品以

“药食同源”的理念开发，让消费者食用
更加安全、方便、营养、健康。

河南省盛田农业有限公司带来了
创新鲜粉系列产品，包括紫薯、红薯、苦
荞等 11 款鲜粉条，还有故宫“网红”粉一
根酸辣粉、传统禹州手工粉条、素海参
等特色农产品，给上海市民展示了一场

“禹粉盛宴”。
豫沪农业领域合作是推进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载体。豫沪农业领域在品
牌推广、基地建设、涉农企业交流等方面
进行合作，将汇集农业生产技术、资金、
人才、管理等优质资源，促进各种要素形
成良性循环。我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
机，搭乘豫沪农业领域合作这艘“顺风
船”，进一步推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
村发展，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为豫沪农业
领域合作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蜂蜜、食用菌、五谷杂粮等主打“绿色健康牌”

许昌优质特色农产品亮相上海

许昌市展位 孙继周 摄

本报讯（记者 毛迎）10 月 9 日、10
日，市创文办负责人带领检查组深入魏
都区、建安区、东城区的住宅小区、农贸
市场、便民点等处进行暗访督查。

在两天的暗访督查中，检查组发现
大部分地方整体情况较好，特别是白庙
后街便民点、向阳路农贸市场等处管理
有序、秩序井然。但是，检查组也发现
了一些地方乱象有所反弹：文化路便民
点部分商户仍将货物堆放在店门口，并
存在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现象；万丰路农

贸市场存在车辆乱停乱放现象；魏都农
贸市场地上有垃圾、污水；东城区一住
宅小区垃圾清运不及时。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创文办常务
副主任刘少林表示，虽然测评已结束，但
是创文工作要常态保持、长效管理，以更
高标准、更严要求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
设。要坚持人员不撤、队伍不散、标准不
降、力度不减、机制不乱，坚决摒弃形式
主义，做到一以贯之，决不因测评结束而
懈怠。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抓实、抓

细创文各项工作，持续提升城市的文明
程度和市民的文明素质，实现从创建文
明城市向建设城市文明的转变。要建立
健全常态化工作机制，补齐民生短板，真
正让群众受益、市民满意。要高度重视、
明确重点，针对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整改到位。要紧紧
围绕测评体系，加大督导考核力度，坚持
日督查、周通报、月调度、季推进机制，奖
优罚劣，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把创文
成果保持好、巩固好、提升好。

巩固创文成果 严防乱象反弹

10月11日，鄢陵县陶城镇南张庄村村民在饲养白鹅。近年来，南张庄村凭借自然优势，在良种繁育、生态饲养、产品加
工、市场营销和品牌提升等方面加大力度，将养旱鸭、养白鹅发展成带动众多农户致富的大产业。

记者 牛书培 摄

本报讯（记者 张莉莉）公共综
合图书馆、智慧阅读空间、图书漂
流屋以及书店，让城区居民出门不
到 15 分 钟 就 能 找 到 一 处 阅 读 场
所。目前，我市城区“15 分钟阅读
圈”已经打造完成。10 月 12 日，记
者从市文广旅局获悉，为让更多闲
置书籍得到充分利用，我市从即日
起开展“建设‘书香许昌’、推进绿
色阅读”图书捐赠活动。

捐赠活动秉承“人人为我、我
为人人”的理念，由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市文广旅局、市新闻出版
局联合开展，倡议“爱心捐赠、文化
传承”，将身边闲置的书籍捐给需
要的人，让图书发挥更大的价值。
许昌市图书馆将对捐赠的图书进
行科学分类、整理、消毒，然后将其
送到图书紧缺的智慧阅读空间、图
书 漂 流 屋 、村（社 区）图 书 室 等 地
方，助力基层文化建设，实现图书
循环利用。

捐 赠 活 动 将 持 续 至 今 年 12
月。捐赠单位和个人可直接将图
书送到许昌市图书馆。许昌市图
书馆将安排专人登记造册，办理图
书捐赠手续。捐赠的图书须是国
家正式出版物，七成以上新，没有
破损、发霉、浸水等现象。各类期
刊、杂志及教辅类读物不在捐赠之
列。联系人：臧女士。联系电话：
2961925。

捐出身边闲置的书籍，
让需要的人阅读吧

建设“书香许昌”
期待你热心参与

生态养鹅鸭 开启致富路


